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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建国：

原告杨红旗、张志鹏与被告徐传武、叶建国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1119号民
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叶建国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张志鹏借款本金 19万元；
二、被告徐传武对被告叶建国所负原告张志鹏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叶建国追偿；三、驳回原告杨红旗
的诉讼请求。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07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88号

王钟宁：

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中心支公司与被告王钟宁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作
出（2023）宁 0104民初 1588号民事判
决，判决：被告王钟宁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银川中心支公司支付保险代
偿款 6425元。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4 民初
15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1107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21号

马柯：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志伟与被告马柯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13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
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志伟维修工时
费、零件费及材料费共计16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马柯负担。
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11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67号

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捷安信电子系统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作出（2023）宁0104民初8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宁夏捷安信电子系统有限公司支付欠款2332427.98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本判
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其中219987.45元自2012年12月18日起按年利率4.9%计算利息，35262.5元自2017年
12月18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利息，933619.13元自2016年6月18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利息，77558.9
元自 2021年 6月 13日起按年利率 3.85%计算利息，983200元自 2014年 7月 6日起按年利率 4.9%计算利息，
82800元自2017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5280元，公告费300元，共计35580元，由原告宁夏捷安信电子系统有限公司负担4250元，被告宁夏海利达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1330元。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月牙湖法庭（111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972号

王贤飞：

原告陈佳俊与被告王贤飞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原告的诉
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的车牌号为宁A9RK13大众轿
车一辆（车辆识别代码：LFV3A23C2C3824489，价值为 10 万
元），如果被告造成车辆物权损毁灭失的，应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赔偿原告 75000 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车辆贬值损失
100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评估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于本
院西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21号

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宁夏腾龙艺发建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侯学华、梁秀芬、

侯梁勇、侯宇星：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中房集团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
（2023）宁 0104民初 621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中房集团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973707.73元，支付自2022
年5月30日至2022年10月1日期间的利息50019.23元，并按年利率15%向原告宁夏中房集团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支付上述借款973707.73元自2022年10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偿还借款
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被告宁夏腾龙艺发建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侯学华、梁秀芬、侯梁勇、侯
宇星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承担该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夏腾龙设计装饰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宁夏中房集团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月牙湖法庭（1115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945号

李萍、赵聪：

本院受理的原告康俊雄与被告被告李志宏、李萍、赵聪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确认原告与被告李志
宏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2.判令三被告协助原
告办理银川市兴庆区清湖苑38号楼3单元602室房屋产权
过户手续，并承担房屋过户所发生的相关费用；3.本案诉讼
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
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201号

宁夏鹏鑫建材有限公司、李新海：

原告沈建华与被告宁夏鹏鑫建材有限公司、李新海、李振巍、武秀萍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沈建华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李振巍、宁夏鹏鑫建
材有限公司支付原告 100万元及违约金 45000元、利息 386250元（利息按照
150万元，日0.05%，自2021年6月24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截止2022
年 11月 23日利息计 386250元，下剩利息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被告李振
巍、宁夏鹏鑫建材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律师费9万元；3.被告李新海、武秀萍对
上述一、二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
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 9时 20分（遇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韩少飞：

本院受理原告郑金火与被告韩少飞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货款77880元；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等
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韩家文：

本院受理原告丁振坤与被告韩家文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违约金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
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八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韩旭：

本院受理原告贾恒诉被告韩旭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郑玉宁：

本院受理原告赵辉与被告郑
玉宁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2）宁0106民初1654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6106号

潘振保、王海军、许永梅：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潘振保与王海军、许永梅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徐彩虹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
项：“申请法院依法中止对银川市金凤区丰祥家园61号住宅楼
2单元201室房屋的查封”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6月26日在审监庭814室领
取执行异议裁定书（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869号

宋琴叶、丁成发、陆有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宋琴叶、杨天文、丁成发、陆
有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2.
依法判令被告宋琴叶清偿借款本金 80000元及利息 9963.83元（利息暂计算止 2023年 1月 6
日，之后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贷款偿还完毕之日）。3.依法判令被告杨天文、丁成发、陆
有峰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
宁0303民初86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8
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093号

李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与被告李明信用卡纠纷
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清偿信用卡本金 38596.12元，利息 9191.4
元，费用 10886.44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1后 1月 15日止，此后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暂合计 58673.96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109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
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马文江：

原告司琴芳与被告马文江非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判决如下：一、被告马
文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
司琴芳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2694.92元；二、驳
回原告司琴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2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马文江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判
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林、宁夏斯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兄弟欣源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林，宁夏斯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租赁款10万
元；2、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自 2015年 8月 20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
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问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暂合计10万元；3、本案的诉讼
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银川市金风区人民法院良田人民法庭第一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杜大为：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九泰建材有限公司、杜大为、
韩世宏、韩雪霞、宁夏谦瑞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建筑
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6383号

宁夏鑫胜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邹爱忠、邹爱兵、马绍军：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张桂凌与宁夏鑫胜圆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邹爱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申请人张桂凌提
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申请追加宁夏鑫胜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股东邹爱兵、马绍军为本案被执行人”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6月8日15：30在执行听证
室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6035号

银川醉伶珑摄影有限公司、黄洁、杨武平、罗艺宁：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杨敏与银川醉伶珑摄影有限公司、
黄洁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申请人杨敏提出书
面申请，申请事项：“申请追加银川醉伶珑摄影有限公司股东杨
武平、罗艺宁为本案被执行人”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6月8日14：30在执行
听证室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4889号

宁夏润德誉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姬梅、李彦军、马海峰：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永宁县玉芳保温材料厂与宁夏润德誉盛建
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申请人永宁县玉
芳保温材料厂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申请追加宁夏润德誉盛建设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姬梅、李彦军、马海峰为本案被执行人”现因无法向
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3年6月8日9：30在执行听证室307召开听证会（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利华、席国福、宁夏润美龙百货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朱新江诉被告张利
华、席国福、宁夏润美龙百货有限公司、席
国强、王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前期被告
王谦申请对涉案 800件白酒进行鉴定，现
王谦申请撤回鉴定，本案终止鉴定。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
于送达之日起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郭微：

本院受理原告张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221民初2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郭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张洋借款本金 20000元、利息
27591.78元，2023年 1月 16日之后的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年利率的四倍14.6%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二、驳回原告张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8元，由原
告张洋负担 24元，由被告郭微负担 994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郭微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王薇：

本院受理原告王学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221民初 14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
原告王学鹏借款本金 29100元、逾期利息 20974元，以上合计
50074元；二、驳回原告王学鹏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360元，由原告王学鹏负担308元，由被告王薇负担1052元；公
告费 600元，由被告王薇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行政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王瑞刚：

本院受理原告付辰辰、付彤彤诉王瑞刚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二原告要求被告王瑞刚赔偿原告付辰辰、付彤
彤医药费、误工损失、营养费、财物损失、后期复查费用、交通费
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4500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
回法庭（办公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队
三楼322号）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501号

郭建新：

本院受理原告朱志慧与被告韩风瑞、郭建
新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6501号民事
判决,判决停止对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北环路利民小区十一号楼五单元西房屋的执行
措施；驳回原告朱志慧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十一楼 1111室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安仪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原告刘芳艳与被告韩俊雷、宁夏安仪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0104民初1287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一、被告韩俊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刘芳艳赔偿医疗费、营
养费、误工费及交通费共计10666元；二、驳回原告刘芳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被告韩俊雷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644元，由原告刘芳艳负担 258元，被告韩俊雷负担 386元，公
告费 300元，由原告刘芳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2号

刘玉明：

原告王娟与被告刘玉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2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刘玉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王娟借款本金 100000 元，支付利息 39100 元，并按照年利率
14.6%继续支付 100000元自 2022年 11月 13日至借款实际付清
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3230元，由原告王娟承担148元，由
被告刘玉明承担 3082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刘玉明负担。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06号

魏春花：

原告银川兴庆区莎恩纳卫浴店与被告魏春花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14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魏春花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银川兴庆区莎恩纳卫浴店货款
5180 元、利息 738.15 元，并按照年利率 4.75%支付 5180 元自
2022年 10月 1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案件
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魏春花负担。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82号

李德才：

原告孟建国与被告李德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68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德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孟建国借款本金190000元，支付利息118684.93元，并按
照年利率 10%继续支付 190000元自 2022年 11月 16日至借款
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6370元，由原告孟建国承
担440元，由被告李德才承担593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李
德才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13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866号

刘曙光：

原告马丽娜与被告刘曙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 民初
178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曙光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马丽娜货款 7284元，并按照年利
率 3.65%支付原告 7284元自 2022年 11月 15日至货款实
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费178元，由原
告马丽娜负担 153元，由被告刘曙光负担 25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刘曙光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7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7号

王溪若：

本院受理原告于续升与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147号民
事判决，判令：一、被告王溪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返还原告于续升彩礼40000元；二、驳回原告
于续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950元，由原
告于续升负担 124元，被告王溪若负担 826元；公告
费300元，由被告王溪若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少年家事审判庭（601 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白学军、马庆尧：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兴庆区佰亿湘龙建材经销部与被
告宁夏盛嘉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王伟、李志国及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宁夏盛嘉信
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王伟、李志国向原告支付货款
503446.8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 151034元（违约金按照欠
付货款的30%计算）；2.被告白学军、马庆尧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负担。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三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17号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学兰与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
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5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银川北环
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马学
兰退还租赁保证金 1187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174
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2922元，原告马学兰负担 552元。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57号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保淑红与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
管理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55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保淑红退还租赁保证金 25000元。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25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银川北环
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59号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青与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
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5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银川北环蔬菜
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青退还
租赁保证金25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5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
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7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60号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自怀与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
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5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银川北环蔬
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自怀
退还租赁保证金 25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5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银川北环蔬
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7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40号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明柱与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
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5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银川北环蔬
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马明柱
退还租赁保证金 25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5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银川北环蔬
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7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刘健、银川北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元树宏与被告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刘健、银川北辰典当
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元树宏请求：1.请求人民依法判令被告银
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200000元，利息 774082元，并支付
逾期还款利息355160元,以上暂共计2329242元，并以120万元为基数按照人民
银行市场报价利率的三倍支付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被告刘健与被告银川北辰
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在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
讼费用及其他市县债权而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三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举
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元荣置业有限公司、魏琦英：

本院受理原告朱喜宁与被告银
川市元荣置业有限公司、魏琦英、温
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司法鉴定意见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公告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
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2477号

范月霞、朱岩：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通宇电梯制造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范月霞、朱岩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
作出（2023）宁0104民初2477号民事判决：一、被告范月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夏通宇电梯制造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加装电梯款4000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支付4000元自2020年5月26日
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的利息；二、被告朱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夏通宇电梯制造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加装电
梯款8000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支付8000元自2020年5月26日起至本判
决确定的付款之日的利息。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元、公告费400元，均由被告范月霞、朱岩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现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04执恢242号

杜丽静：

申请执行人重庆卓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执行人杜丽静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的
（2019）宁0104民初1639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
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裁定评估、拍卖被执行人杜丽静名下车牌号为宁A88S78号车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
公告送达（2021）宁0104执恢242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廉洁监督卡，并通知你于2023年5月2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
取评估机构权利。并于2023年6月2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
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评估报告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
未提出异议，视为对评估报告书无异议。本院将择期在淘宝网或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该车产进行公开拍卖。竞
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丁永德：

本院受理韩连宏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